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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路以北、西高皇东路两侧部分地块控制

性详细规划

2025年 7月 28日



平顶山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 2025 年第二次全体会议

原则通过了园林路以北、西高皇东路两侧部分地块控制性详

细规划。

一、用地位置

规划地块位于园林路以北、西高皇东路两侧。

二、用地性质

规划地块用地性质为二类城镇住宅用地（070102）兼容

商业用地（0901）。

三、规划控制指标

C-07地块

1.规划用地面积：23354.56平方米；

2.建筑密度：不大于30%；

3.容积率：不大于1.5；

4.绿地率：不小于35%；

5.建筑高度：不大于36米；

6.兼容商业面积比例：3%-5%。

注：兼容商业面积比例指地块内规划地上商业建筑面积

占地上总建筑面积的比例。

C-10地块

1.规划用地面积：24117.94平方米；

2.建筑密度：不大于22%；

3.容积率：不大于2.0；



4.绿地率：不小于35%；

5.建筑高度：不大于54米；

6.兼容商业面积比例：3%-5%。

注：兼容商业面积比例指地块内规划地上商业建筑面积

占地上总建筑面积的比例。

四、建筑控制要求和道路交通设施设置要求

1.建筑退让距离

C-07地块地上（地下）建筑退北侧规划道路道路红线不

少于5.0米，退东侧规划道路道路红线不少于5.0米，退南侧

园林路道路红线不少于15.0米，退西侧西高皇东路道路红线

不少于10.0米。（详见附图）

C-10地块地上（地下）建筑退北侧规划道路道路红线不

少于5.0米，退东侧用地边界不少于7.5米，退南侧园林路道

路红线不少于15.0米，退西侧规划道路道路红线不少于5.0

米。（详见附图）

2.道路交通设施设置要求

（1）园林路道路红线宽度为 40.0 米，西高皇东路道路

红线宽度为 30.0 米，规划道路道路红线宽度为 15.0 米、16.0

米及 20.0 米。（详见附图）

（2）交通出入口方位

C-07地块出入口通向园林路、西高皇东路及北侧规划道

路。



C-10地块出入口通向园林路、西侧规划道路及北侧规划

道路。

（3）停车位配建标准

1）机动车：按照《平顶山市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指标（试

行）》配建。

2）非机动车:按照《平顶山市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指标（试

行）》配建。

五、公共服务设施配建要求

1.按照《关于推进河南省智能快件（信包）箱建设的实

施意见》要求设置快件设施。

2.社区办公服务用房按照每100户不低于30平方米的标

准配建，不足1000户的按300平方米配建。

3.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按照每100户不低于35平方米的标

准配建，不足1000户的按350平方米配建。

4.依据《关于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

（豫发改社会〔2022〕76号），新建住宅项目配建200平方米

以上托育服务设施。

5.按照《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配建物业管理用房。

6.配建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托育服务设施、物业管理

用房，应当相对集中，具备通水、通电、通信、采光、通风

等基本使用功能和办公条件，配置独立合格的水、电等计量

装置。



7.新建住宅项目体育用地建设标准严格按照《河南省全

民健身实施计划（2016—2020年）的通知》（豫政〔2016〕

69号）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

消费的实施意见》（豫政〔2015〕44号）的有关要求执行，

按室内人均建筑面积不低于0.1平方米或室外人均用地不低

于0.3平方米的标准配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

六、市政基础设施配建要求

1.规划地块均配建垃圾收集点，应采用分类收集，宜采

用密闭方式。

2.规划住宅小区均配建再生资源回收点，用地面积不宜

少于6平方米，其选址应满足卫生、防疫及环境等要求。

3.规划地块按照有关要求设置供配电设施和通信综合

接入机房，应布置在地上并满足防洪防涝规划建设要求。

4.各类市政管线的具体接口位置，应在修建性详细规划

中结合规划地块总平面及竖向规划确定。

七、建筑设计要求

1.建筑风格以现代风格为主，外观造型简洁明快，并应

服从整体空间形态的要求，处理好与周边环境的关系。

2.建筑色彩以“清灰、雅白”为基调，具体按照《平顶

山市中心城区建筑风貌控制指引》要求控制。

3.注重沿街景观的塑造，处理好环境与道路的关系，临

城市道路应营造良好的沿街界面。



八、其它要求

1.地下建筑面积不计入容积率。

2.本规划用地分类依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

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执行。

3.规划应结合海绵城市建设，落实《海绵城市建设技术

指南》的要求。

4.规划地块内的无障碍设施建设率达到100%，并符合

《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2012)要求。

5.图中所标建筑控制线距离为建筑物的退路退界最小

控制距离，具体退距应根据其性质、体量进行控制。

6.修建性详细规划和建筑设计应严格满足国家相关规

范及省、市法律法规和地方相关技术管理规定等要求。

7.日照间距应符合《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2019）、《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5031-2022）有关

规定。

8.防火间距标准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版）、《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

有关规定。

9.新建建筑应当按照绿色建筑标准进行建设,并符合

《河南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和《河南省绿色建筑条例》的

规定和要求。

10.人防设施按国家、省、市规定的要求配套建设，且



相应指标在修建性详细规划中予以落实。

11.规划设计中应充分考虑道路交通设计，组织好内外

交通，避免人流、车流相互干扰。

12.其他未尽事宜参照国家、省、市有关规范规定执行。

13.该地块处于采煤塌陷区，根据河南省卓越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出具的《平顶山市建设路西段、稻香路东侧（西高

皇村）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与中煤科工集团唐山

研究院有限公司出具的《平顶山新华区怡购城B地块采空区

地基稳定性评价》的结论，B3区新建13层及以下建筑物（高

度不超过42m）是可行的,B4区新建15层及以下建筑物（高度

不超过48m）是可行的,B5区新建6层及以下建筑物（高度不

超过21m）是可行的，B6区新建4层及以下建筑物（高度不超

过15m）是可行的,B7区新建6层及以下建筑物（高度不超过

21m）是可行的,B8区新建2层及以下建筑物（高度不超过8m）

是可行的,B9区新建6层及以下建筑物（高度不超过21m）是

可行的,但新建建筑物必须采用抗变形结构技术措施。采空

区经注浆处理后，B4、B5、B6、B7、B8、B9区均可以建设20

层住宅楼，高度限制在63m。

14.C-07和C-10地块须做注浆处理。注浆地块的建筑高

度应根据要求，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单位对注浆

效果进行检测合格后，方可进行限制性建设。规划项目实施

时，项目建设单位应同时报送相关资料证明，确保工程不受



采煤塌陷等地质灾害的影响，确保工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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